附件：
上海市2011年粮食高产创建实施方案
本市粮食高产创建实施三年来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为实现粮食增产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实现了由单项技术向集成技术的转变、由单纯技术推广向生产方式变革的转变、由专家产量向农民产量的转变。粮食高产创建已成为农业部门推进工作的重要抓手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。2011年，按照农业部整建制推进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市生产特点，试点整村、整乡制推进，全面提升粮食生产水平。现提出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，以提高单产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发展思路，以推广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、加大科技服务力度为重要支撑，积极寻找粮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，集中力量，集约资源，集成技术，主攻单产，改善品质，提高效益，通过典型示范，促进均衡增产，全面提升全市粮食作物综合生产能力。

二、创建目标

（一）面积目标
1、示范方。按照“稳定面积，提高质量，完善管理，提升水平”的原则，2011年，在全市开展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建设，计划建立不同规模高产示范方1395个，包括二麦295个，合计面积15万亩；水稻1100个，合计面积40万亩。其中，万亩丰产带二麦5个、水稻12个，千亩丰产片二麦40个、水稻60个，百亩丰产方二麦250个、水稻1028个。具体各区县创建任务见附表。
2、整建制推进目标。按照农业部关于粮食高产创建整建制推进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市粮食生产特点，在抓好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建设的基础上，试点推进整村、整乡（农场分部）制创建。2011年按照每个区县1个乡镇及5个村、光明食品集团所属农场各1个分部以试点推进要求，全市计划建设粮食高产创建示范乡镇9个、示范农场分部（场）3个农场分部，示范村45个，镇、村不能重复。
（二）产量目标。
粮食高产创建示范点、示范乡镇、示范农场分部（场）、示范村平均亩产较当地（区县、乡镇、农场）平均亩产增产10%以上；其中，按照农业部确定的产量目标要求，农业部高产创建示范带平均亩产力争小麦达到500公斤以上、水稻达到700公斤以上。

三、实施内容

按照统一举牌、统一种植品种、统一种植方式、统一肥水管理、统一植保防治、统一农机和技术指导服务的“六统一”要求，重点抓好以下技术措施的落实：

（一）示范推广优质高产品种。以本市二麦、水稻主推品种为主体，结合各实施点茬口特点、栽培方式，合理搭配品种，积极示范推广品质优、丰产性与稳产性好、抗逆性强等综合性状优良的适宜当地种植的品种。小麦以“扬麦11”、“扬麦16”，大麦以“花22”、“花30”；水稻以“秋优金丰”、“花优14”、“秀水123”等主推品种，落实良种补贴政策，实行统一供种，各实施点良种覆盖率达到100%。

（二）集成应用高产栽培技术。按照良种良法配套的要求，根据品种的特征特性，采取针对性的高产栽培技术，通过技术集成配套、示范应用，形成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。麦子集成推广适时早播条播、壮苗早发、精播减苗、扩库增源等高产技术；水稻重点突出机械化育插秧、机械条直播稻，集成推广精量播栽、合理调控群体和科学肥水运筹等群体质量高产栽培技术。

（三）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。按照土壤养分构成和作物需肥规律，开展肥料品种、施肥数量、施肥时期、施肥方法等技术服务，提高施肥效果和利用效率。麦子重点推广适合当地应用的不同浓度的复合肥或复混肥；水稻重点推广适合不同土壤类型的专用配方肥料。同时，在实施区域内全面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、秸秆还田和种植绿肥三项地力培肥技术。
（四）切实加强病虫草防控。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，贯彻“公共植保、绿色植保”的理念，在实施区域内全面应用“上海市农业有害生物预警系统”上报数据，加强二麦、水稻病虫草害预测预报，科学制定综合防治方案，组装应用农业防治、生物防治、物理防治、化学防治技术，大力推广应用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农药，加强统防统治队伍建设，加快推进专业化、社会化服务，提高病虫草害防控效果。

（五）继续推进机械化生产。大力推广农机作业技术，促进农机农艺结合，全面开展机械播种、机械开沟、机械收割等社会化服务，提高粮食机械化生产综合水平。水稻上继续适度推广小苗机播育苗及其大田配套高产栽培技术，积极示范推广水稻机械条直播栽培技术，不断完善和提高与各品种相匹配的高产栽培技术体系，形成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规程。同时，注重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、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与应用，促进粮食可持续发展。

四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注重科学选点。综合考虑生产条件、工作基础、技术力量等因素，合理确定稻、麦高产创建示范点、示范村、示范场、示范镇。统一举牌，规范标识，注明创建单位、责任人员、产量目标、品种名称、技术要点等内容，方便农民学习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，建立高产创建档案，做好生产数据和工作记录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指导。各级技术专家指导组，要科学制定技术方案，开展巡回指导和服务；结合粮食科技入户工程实施和农业科技示范区县（乡镇）建设，发挥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的科技优势，选派技术人员，逐方逐片逐村逐镇开展技术指导服务。同时，分层次、分阶段、分重点组织开展各类技术培训。

（三）开展现场观摩。在作物生长关键季节，组织农业行政部门、技术推广部门，以及粮食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和科技示范户等相关人员，开展现场观摩、技术交流及阶段性工作检查评估。

（四）搞好测产验收。按照农业部制定的测产验收方法和程序，各区县及农场认真做好预测产工作，并推荐优秀示范方、示范镇村报市统一检查验收。对评选出的优秀示范方，市统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测产验收。

（五）做好宣传表彰。在年底，本市对高产创建优秀示范方给予表彰和一定的物质奖励。通过高产创建典型的示范与宣传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建立以分管市长为组长、市农委主任为常务副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并组建由市农技中心、光明食品集团和市郊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组成的专家指导组，切实加强高产创建工作的指导，日常工作由专家组指导负责。各区县政府、光明食品集团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从组织上保障创建活动的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落实指导人员。按照“定点定方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，逐方逐点逐镇逐村选派技术指导人员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及各类技术培训。建立绩效考核制度，实行目标考核，指导效果与个人年度业绩和职称晋升相挂钩，提高高产创建工作成效。
（三）强化工作督导。各级农业部门要有计划、分阶段抓好粮食高产创建阶段性工作检查和指导工作，包括方案制定、示范遴选、面积落实、人员组织、技术培训、技术指导和产量验收等，并做好信息反馈，确保各项任务、技术措施落实到位。
（四）完善奖惩制度。加强对粮食高产创建绩效考核管理，在原考核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。通过对各个环节、各个阶段的考核，确保高产创建各项工作和技术措施落实，真正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。同时，将考核结果作为下年度项目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（五）争取财政支持。各级农业部门，要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，以高产创建示范点为实施基地，集聚项目，落实高产创建专项经费，从资金上保障高产创建工作的开展。
2011年各区县及光明食品集团稻麦高产创建示范方

目标分解表

	规

区    模

县
	二麦（万亩）
	水稻（万亩）

	
	万亩片
	千亩方
	百亩田
	合计
面积
	万亩片
	千亩方
	百亩田
	合计
面积

	闵行区
	
	1
	5
	0.20
	
	2
	15
	0.52

	嘉定区
	
	3
	20
	0.80
	
	2
	50
	0.85

	宝山区
	
	1
	5
	0.20
	
	1
	17
	0.55

	浦东
新区
	
	5
	30
	1.00
	1
	6
	140
	4.70

	奉贤区
	1
	3
	25
	1.80
	1
	7
	116
	4.50

	松江区
	
	4
	25
	1.00
	1
	5
	120
	3.31

	金山区
	1
	5
	35
	2.20
	1
	8
	179
	6.00

	青浦区
	
	5
	35
	1.80
	1
	6
	120
	3.55

	崇明县
	1
	5
	40
	2.50
	2
	13
	220
	8.50

	光明食品
（集团）
	2
	8
	30
	3.50
	5
	10
	51
	7.52

	合计
	5
	40
	250
	15.0
	12
	60
	1028
	40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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